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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 : 有關貴公會建議政府機關應將 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第2

2條有益仲裁機制條款納於在建工程契約 1素，復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 、復貴公會101年12月 1 4 日臺區營( 101 )銘業字第0461號函

。

二、本部已函請各所屬機關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訂之工

程採購契約範本增訂有益仲裁機制條款，納入本機關內相

關定型化工程契約， 並於新訂契約時採用 。 至於已訂約未

約定相關仲裁協議之在建工程素，機關欲採用仲裁方式處

理履約爭議者，亦應於仲裁協議納入上開增修條款內容 。

正本 : 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

副本 :


